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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关于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

资金占用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净环保”或“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9 日收到贵部出具的上证公函【2022】0337 号《关于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资金占用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

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亚前海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龙净

环保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在收到监管工作函后高度重视，对资

金占用问题进行了详细核实，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5、请保荐机构结合督导工作情况，说明未能发现公司资金占用问

题的原因，是否恪尽职守，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并进一步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其他

关联方资金占用等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回复】 

一、结合督导工作情况，说明未能发现公司资金占用问题的原因，是否恪尽

职守，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2021 年度，东亚前海证券作为龙净环保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恪尽职守，勤勉

尽责，督导项目组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及龙净环保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持续督导工作

计划，并通过电话、微信等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事前或事后及时审阅

公告文件、网络查询公开信息等方式，对龙净环保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公司

治理、信息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等进行了持续跟踪督导。 

保荐机构持续督导项目组分别于 2021 年 8 月、2021 年 12 月对龙净环保进

行了现场核查，主要核查事项包括： 

1、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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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及募投项目具体实施情况； 

3、查看公司持续督导期间内的历次三会文件和信息披露文件； 

4、获取公司持续督导期内募集资金专户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台账、抽查

大额募集资金支付记账凭证、协议和审批流程、银行单据等资料； 

5、获取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协议、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

归还的银行单据； 

6、抽查公司部分银行账户流水，核查大额资金收款方是否为公司关联方，

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 

7、核查公司持续督导期间内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资料； 

8、查看公司持续督导期内公司治理和内控等相关制度的实施情况等。 

关于公司资金占用问题，持续督导期内，保荐机构关注到了公司存在对部分

施工方预付大额工程款和对部分投资项目交易对手方预付大额意向金的情况。对

于公司大额资金的支出，持续督导项目组重点关注交易的合理性、交易价格的公

允性、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信息披露义务等，并且督导项目组已提请公司建立

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预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资金占用，且

获取了公司出具的不存在资金占用的有关承诺。由于上述预付款事项资金流向环

节多，相关主体均为外部单位，其核查配合程度低，持续督导项目组未能获取相

关充分的证据，未能发现施工方及交易对手方后续将相关资金通过多层流转后借

予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公司，实质上构成了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保荐机构在知悉公司存在资金占用问题后，持续督导项目组立即对公司进行

现场专项检查，并已督促公司尽快制定整改措施，保证收回占用资金、补充规范

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完善相关内控管理机制，并及时向交易

所报告等规范措施。 

二、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等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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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等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况，保荐机构持续督导项目组成员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 

（一）核查程序 

1、取得了公司与顶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丞建工”）和名筑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筑建工”）签署的合同、内部审批程序、支付

凭证、结算单据，并获取了顶丞建工与名筑建工的相关银行对账单、进账单、书

面说明等资金流向资料； 

2、现场查看顶丞建工与名筑建工承建的马尾龙净水环境科技园项目、智慧

产业园项目厂区； 

3、取得了公司与西藏思汇锦工贸有限公司和森帝木业（深圳）有限公司签

署的投资协议及解除/终止协议、内部审批程序、意向金支付及退回单据； 

4、取得了资金占用方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银行对账单、进账

单、书面说明； 

5、取得了可能存在资金占用相关科目的明细表，如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

在建工程及其他非流动资产。对于大额挂账的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进一步取

得了相关协议、内部审批程序、公司出具的说明等，了解合同/协议具体内容条款

并分析其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分析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是否具有合理性；对于

在建工程，取得了主要在建工程的合同、支付单据及审批流程、结算单据等资料，

了解合同/协议具体内容条款并分析付款进度安排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与结算

进度相匹配； 

6、函证了公司 2021 年期末用于理财、结构性存款等现金管理的全部银行账

户及存在大额活期余额的主要银行账户是否存在与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共管、银

行账户归集、统一融资授信业务等情形； 

7、取得了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流水，核查大额资金收款方是否为

公司关联方，并通过抽查部分合同/协议、内部审批程序等核查大额资金支出是

否合理、是否可能为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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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查阅了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就公司存在资金占用情况与会计师沟通，

了解会计师年报审计重点关注事项及核查程序； 

9、取得了公司关于不存在其他资金占用的承诺函。 

（二）核查结论 

根据以上核查程序所获取到的资料，本保荐机构认为： 

1、2021 年度龙净环保控股股东存在资金占用行为。2021 年度公司及其子公

司通过合同预付款方式，累计向顶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名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9.2 亿元，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形成的预付款余额为 3.14 亿元，其

中 15,580.00 万元通过业务合作单位转付给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公司，构成资金

占用。截至目前，上述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2、控股股东已对 2021 年度资金占用行为提出了整改方案，整改方案的实施

将保障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针对顶丞建工、名筑建工 2022 年

3 月 31 日形成的 3.14 亿元预付款余额，公司控股股东拟采取对外转让股权的方

式清偿占用资金及利息。在已经签订的《关于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

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交易双方约定,于标的股份交割日后的 3 个工作日内，

收购方直接向龙净环保支付被占用资金及利息共计 1.68 亿元；收购方向龙净环

保控股股东支付 1.58 亿元，龙净环保控股股东收到上述款项 2 个工作日内，将

该转让价款全部拆借给顶丞建工和名筑建工，并确保顶丞建工、名筑建工向龙净

环保支付待退回预付工程款 1.58 亿元。 

3、除上述结论 1 所描述的资金占用事项外，未发现公司目前存在其他关联

方资金占用的情形和其他关联方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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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关于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资金占用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                                             

                         黄德华               刘  欣 

 

 

 

 

 

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